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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知识产权法（第2版）》为“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
教材的一部，本套教材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应有别于学科教育，应具有更加鲜明的职业性
、实践性和岗位针对性，应更加注重知识的有效传播”的要求，在编写过程中以实用性和指导性为原
则，在强化基础知识、基础理论教育，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前提下，重组课程结构，更新
教学内容，突出了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并力求切实起到帮助学生灵活运用知识、提高完成
本职工作能力的作用，力求使其成为造就面向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践部门应用型法律
人才的必备读物。
本书分为六章，概述了知识产权制度，介绍了专利权法律制度、商标权法律制度、著作权法律制度、
其他知识产权制度（商业秘密权、企业名称权、域名权等）以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法律制度。
本书是在2005年版本基础上进行的修订，更新了这几年在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立法和理论上
的动态，对读者学习将有比较全新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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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榄叶，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学士。
从事知识产权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
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作为客座教授在美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等多所大学法学院讲授比较知识产权
法、中国司法制度和经济法、国际贸易公法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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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发明人、设计人　　《专利法》所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了
创造性贡献从而完成发明创造的人。
我国《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创造除发明之外，还包括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在我国《专利法》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完成人称为设计人，发明人、设计人只能是自然人。
发明是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所以发明人的资格不受年龄限制。
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发明创造共同构思，并且都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为共同发明人或者共同设计人
，其发明创造称为共同发明。
　　《专利法》上的发明人、设计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发明人、设计人必须是直接参加发明创造
活动的人。
在发明创造过程中，只是负责组织管理工作或者仅仅为有关物质技术条件的获得和利用提供了方便的
人不能被认为是发明人。
②发明人、设计人必须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有创造性贡献的人。
仅仅提出了发明创造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未对如何解决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设性意见的人，或者仅仅提
出一般性意见的人，或者单纯从事辅助性工作的人均不能被称为发明人、设计人。
　　例如，某医科大学教授李某经过多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治疗心脏病的新药。
为了检验这种新药的临床效果，李某请张某、陈某帮助其进行临床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张某指出该新药应当加入某些特殊成分，才能提高治疗效果，李某接受了这种改进意
见，在后来的临床试验中，发现新药的疗效有了很大的提高。
李某、张某、陈某是否都可以成为这种新药的发明人呢？
很明显，李某是发明人，张某开始的时候只是帮助李某进行临床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张某对新药的
实质性特点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提高了新药的疗效，应作为发明人。
陈某仅帮助李某进行临床试验，不能成为发明人。
　　与发明人、设计人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是指有资格就发明创造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的人或者是已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提出专利申请的自然人或单位。
专利申请人可以是发明人、设计人，也可以不是发明人、设计人，因为其他人可以通过合同、继承或
法定原因取得专利申请权，故职务发明人所在的单位，发明创造的受让人，发明人或其合法继承人都
可以成为专利申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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